
湖北宗师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12•15一般高坠事故评估报告

2021年12月15日，湖北宗师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在秋果酒店武汉香港路店项目工程施工过程中，发生一起高坠事故，造成2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287万元。
事故发生后，根据相关法规规定和区人民政府的工作要求，由区应急管理局牵头，区总工会、区建设局、区城管局、区房管局、区市场监管局、区公安分局组成事故调查组对该事故进行调查，经过调查、取证和分析，查明了事故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意见建议，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问题，提出整改措施，形成了《湖北宗师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12•15一般高坠事故调查报告》，并经区人民政府批复。各有关部门单位按照区人民政府批复要求，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权限和程序，分别落实对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责任追究。同时结合事故调查结论和安全管理建议，认真吸取事故教训，落实加强安全管理措施。 
 一、评估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2023年2月21日，区安委办成立了由区应急管理局牵头，区总工会、区建设局、江汉公安分局有关人员组成的事故评估工作组。依据《湖北宗师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12•15一般高坠事故调查报告》和区人民政府批复要求，梳理出事故责任追究刑事人员2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及组织处理人员4人，给予行政处罚单位2家，问责单位1家，以及事故防范措施三个方面的评估清单。评估工作组对各有关部门单位提交的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材料进行全面审查，同时赴相关单位开展现场检查评估，采取查阅相关文件资料、座谈问询、现场核查等方式，对事故防范措施及责任追究、行政处罚落实情况逐项进行检查评估，提出评估意见，形成评估报告。 
二、事故责任人处理建议落实情况 
（一）刑事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1、江某，湖北宗师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处理建议：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2、赵某某，武汉山和涛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股东，秋果酒店武汉香港路店改造装修项目负责人。
处理建议：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落实情况：2022年3月21日，江汉公安分局以江某、赵某某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立案侦查。
（二）党纪、政纪处分及组织处理落实情况。 
1、李某，唐家墩街办事处原人武部部长，唐家墩街综合执法中心分管领导。
处理建议：区纪委监委对其进行诫勉谈话。
落实情况：2022年6月9日，区纪委给予李某诫勉处理。
2、胡某某，唐家墩街办事处综合执法中心负责人。
处理建议：唐家墩街纪工委给予其政务处分。
落实情况：2022年3月29日，区监委派出唐家墩街道监察室给予其政务警告处分。
3、胡某某，唐家墩街办事处综合执法中心执法队员。
处理建议：唐家墩街纪工委给予其政务处分。
落实情况：2022年3月29日，区监委派出唐家墩街道监察室给予其政务警告处分。
4、孟某，区建设局科员。
处理建议：区建设局对其进行通报批评。
落实情况：2022年6月10日，区建设局给予其通报批评。
（三）行政处罚建议落实情况。 
1、湖北宗师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处理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法对其实施行政处罚。 
落实情况：区应急管理局对湖北宗师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作出处人民币35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湖北宗师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已申请江汉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法院于2023年2月9日下达《行政裁定书》准予强制执行。 
2、武汉山和涛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处理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法对其实施行政处罚。 
落实情况：区应急管理局对武汉山和涛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作出处人民币35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武汉山和涛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申请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亦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已申请江汉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法院于2023年2月9日下达《行政裁定书》准予强制执行。 
（四）问责建议落实情况。 
唐家墩街办事处。 
处理建议：向区人民政府作出书面检查。 
落实情况：唐家墩街办事处已向区人民政府作出书面检查。 
经评估，《事故调查报告》建议处理的相关单位及人员，处理措施均已落实到位。 
三、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落实情况评估 
（一）唐家墩街办事处要认真吸取辖区内发生的事故教训，举一反三，结合本辖区实际，进一步采取有力措施落实属地安全管理职责，严厉打击违法建设行为，加强辖区企业的安全监管，督促企业抓好安全教育培训，落实安全制度，杜绝此类事故再次发生。区建设局要广泛征求意见，牵头修订完善全区既有建筑二次装修监督管理实施方案，进一步明确街道、部门的职责任务，并要结合本次事故以案说法，深入开展既有建筑二次装修项目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
唐家墩街办事处落实情况：
事故发生后，立即组织对辖区内所有施工工地（特别是建筑结构有改变的施工工地）进行安全隐患大排查。完善规范辖区内既有建筑二次装修审批流程，制定了《唐家墩街道办事处关于辖区内既有建筑二次装修管理办法》，明确管理对象、监管主体、监管类别，制订《唐家墩街既有建筑二次装修备案登记表》、《唐家墩街二次装修施工行为告知书》、《二次装修安全施工承诺书》，制作唐家墩街道二次装修备案流程图，装修主体单位需在唐家墩街道政务中心办理备案手续，由街综合执法中心、公共服务办、公共安全办进行现场踏勘，符合条件后报主要领导审核，审核完毕予以备案并回访，并将施工现场纳入重点巡查管理。街道综合巡查员每日对辖区内二次装修行为进行巡查，重点巡查建筑垃圾清运、施工过程中是否存在违规行为。
区建设局落实情况：
2021年12月20日组织召开江汉区建筑工程安全生产事故警示会议，全区在建项目参建三方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通报了2021年全市及江汉区建筑施工安全生产事故情况和安全生产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分析了事故产生的原因，并就冬季建筑施工安全和火灾防控工作进行全面部署，要求各方责任单位开展全面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加强对重点项目、重点部位的隐患排查治理，坚持全面检查与重点检查相结合，杜绝违章指挥、野蛮作业、无证施工等违法违规行为，坚决遏制安全事故多发势头，守牢安全生产底线。
2022年9月5日，由区建设局具体承办，区政府办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区既有建筑二次装饰装修监管的通知》，进一步明确了监管范围、内容和监管要求，厘清了各街办事处和相关职能部门在既有建筑二次装饰装修监管中的职责划分，建立完善了联席会议研判、联合执法、定期调度等工作机制。
（二）湖北宗师装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应当严格落实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法律法规的要求，杜绝超资质、超许可范围承揽建设工程项目行为；要建立完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设置安全管理机构，加强安全教育培训，增强从业人员安全意识，杜绝违章作业行为；要认真开展隐患排查，及时整改、消除安全隐患。
湖北宗师装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落实情况：
2023年2月28日，事故评估组有关人员及相关专家，到湖北宗师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开展事故评估工作，在该公司注册地武汉市黄陂区前川街道潘家田金堂街33号1-5层，未找到该公司的办公地点，现场与企业负责人江某电话联系，问询得知该公司自事故发生后至今未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公司未能提供对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整改措施落实情况的相关记录和证明文件。经问询企业负责人和查阅公开信息得知，该公司至今尚未取得建筑施工资质和安全生产许可证。
（三）武汉山和涛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应当加强企业主体责任意识，对装修改造项目及今后可能涉及的其他工程项目，严格落实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法律法规的要求，杜绝无许可手续违规施工的行为；要严格审查承包单位安全生产条件和资质，统一协调、管理承包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督促整改发现的安全问题。
武汉山和涛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落实情况：
[bookmark: _GoBack]2023年2月22日，事故评估组有关人员及相关专家，经与武汉山和涛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原负责人赵某某联系，到武汉山和涛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注册地江汉区香港路257号15、16号楼开展事故评估工作，与该单位对接人员朱某某进行了交谈，期间了解到该公司自事故发生后至今未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未提供对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整改措施落实情况的相关记录和证明文件。
四、评估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评估工作组认为，本起事故的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基本均已按照事故调查报告提出的处理建议落实到位；事故调查报告提出的整改措施，唐家墩街办事处和区建设局已基本落实到位，2家事故责任企业未有效落实事故责任追究，未落实整改措施要求。建议如下：
（一）湖北宗师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自事故发生后至今未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未取得建筑施工资质和安全生产许可证，未有效落实事故责任追究，未落实事故整改措施，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建议提请有关部门吊销该单位营业执照。
（二）武汉山和涛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自事故发生后至今未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未有效落实事故责任追究，未落实事故整改措施，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建议提请有关部门吊销该单位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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